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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
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
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TU YI HOLDING COMPANY LIMITED
途 屹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701）

股權高度集中

本公告乃按照聯交所之要求作出，內容有關本公司之股權於二零二零年二月三日集中於極少數
股東一事。

鑑於股權高度集中於數目不多之股東，即使少量股份成交，本公司之股份（「股份」）價格亦可能
大幅波動，股東及有意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

本公告乃途屹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為「本集團」）現按照香港聯合交易所
有限公司（「聯交所」）之要求，就本公司之股權於二零二零年二月三日集中於本公司極少數股東一
事發出此公告。

股權高度集中

本公司注意到，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證監會」）於二零二零年二月十二日刊發一份公告
（「證監會公告」）。

誠如證監會公告所披露，證監會最近曾就本公司之股權分佈進行查訊。證監會之查訊結果顯示該
公司於二零二零年二月三日，有十六名股東合共持有 173,660,000股該公司股份，相當於本公司之
已發行股本之 17.37%。有關股權連同由本公司三名執行董事所合共持有之 750,000,000股（佔已發
行股份 75.00%），相當於本公司於二零二零年二月三日已發行股份總額之 92.37%。因此，於二零
二零年二月三日本公司只有 76,340,000股（佔已發行股份 7.63%）由其他投資者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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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如證監會公告所載，本公司於二零二零年二月三日之股權架構如下：  

 

所持股份數目
佔已發行股份
總額百分比

（股數） (%)

York Yu Co., Ltd （附註 1） 418,725,000 41.87

King Pan Co., Ltd （附註 2） 168,750,000 16.88

Jeffery Xu Co., Ltd （附註 3） 112,500,000 11.25

David Xu Co., Ltd （附註 1） 50,025,000 5.00

十六名股東 173,660,000 17.37

其他股東 76,340,000 7.63
   

合計 1,000,000,000 100.00
  

附註 1： York Yu Co., Ltd 及 David Xu Co., Ltd 由虞丁心先生（本公司之主席兼執行董事）全資擁有。

附註 2： King Pan Co., Ltd 由潘渭先生（本公司之執行董事）全資擁有。

附註 3： Jeffery Xu Co., Ltd 由徐炯先生（本公司之執行董事）全資擁有。

誠如證監會公告所述：

(a)  本公司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二十八日透過配售和公開發售方式於聯交所主板上市，配售和公開
發售股份總數為250,000,000股（佔已發行股份之25%），而發售價為每股 0.52港元（「首次發售
價」）。 

(b) 自上市後，本公司之股價上升 181%至二零二零年二月三日之收市價 1.46港元，較本公司股份
之首次發售價高出 181% 。 

 

(c) 除其他外，本公司曾於上述期間發出以下公佈︰ 

 

• 於二零一九年八月六日，本公司公佈正面盈利預告，預期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之
六個月將會錄得純利，而去年同期則錄得虧損。

• 於二零一九年八月二十六日，本公司公佈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業
績，期內錄得純利為人民幣11,179,000元，而去年同期則錄得人民幣5,907,000元之虧損。 

 

(d) 本公司股份於二零二零年二月十一日之收市價為 2.25港元，較本公司首次發售價高出 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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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會藉此澄清，上述資料乃摘錄自證監會公告，除 ( i )根據（香港法例第 571章）《證券及
期貨條例》第XV部最新可用的權益披露通知下York Yu Co., Ltd、King Pan Co., Ltd、Jeffery Xu 

Co., Ltd和David Xu Co., Ltd所持有之股權；及 (ii)上文 (a)至 (d) 段所載之資料外，本公司並未獨
立核實有關資料。有關更多資料請參閱證監會公告。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並無獲告知證監會公告所述該組內 16名股東之身份。

就本公司董事會所深知及基於上述資料，本公司無法確定本公司證券是否可能或未必擁有真正的
市場。

公眾持股量

根據可得之資料及就董事會向其關連人士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深知，本公司確認，於二零二零
年二月三日及本公告日期，不少於 25%之本公司已發行股份乃由公眾人士持有，且本公司能夠遵
守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項下之公眾持股量規定。

鑑於股權高度集中於數目不多之股東，即使少量股份成交，本公司之股份價格亦可能大幅
波動，股東及有意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途屹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兼執行董事

虞丁心

中國杭州，二零二零年二月十二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虞丁心先生、潘渭先生、徐炯先生、安家晉先生及彭鷹
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顧炯先生、趙劍波先生及周禮女士。


